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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融信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康达法意字[2025]第 0648 号 

致：神州融信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神州融信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委托，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神州融信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的法律意见书》（康达法

意字[2025]第 0422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融信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

转让并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康达法意字[2025]第 0557 号，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 

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神州融信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基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

及《证券法》《公司法》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

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简称与《法律意见书》释义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

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

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材料进行充分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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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1.关于公司变更市场进入层级情况 

公司拟挂牌进入市场层级申请变更为基础层。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结合《挂

牌规则》《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业务指南第 1 号——申报与审核》等规定，更

新申请挂牌文件。 

回复: 

公司在公司治理制度、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设置、合规情况、

审计情况、股本情况等方面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的

相关规定。本次挂牌选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第二十一

条标准一“挂牌公司最近一期末每股净资产应当不低于 1 元/股，最近两年净利润

均为正且累计不低于 800 万元，或者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 万元”。公司 2023

年、2024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353.07 万元和 3,626.98 万元（上

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公司 2025 年 2 月 28 日归属于申

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39 元/股。综上，公司符合《挂牌规则》规定

的挂牌适用标准。 

202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市场层级的

议案》，公司决定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基础层公开转让并挂牌，

即本次挂牌的市场层级由创新层变更至基础层，本次挂牌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根据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次挂牌方案的调整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综上，公司已履行了拟变更市场进入层级的内部程序，相关董事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

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二、其他 

1、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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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在涉及公开

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

予以补充说明；如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

请按要求补充披露、核查，并更新推荐报告。 

回复： 

经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

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

定，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

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2、为落实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

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的工作

要求，中介机构应就北交所辅导备案进展情况、申请文件与辅导备案文件一致

性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与问询回复文件一同上传。 

回复： 

公司尚未向北京证监局申请北交所辅导备案，故不适用《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

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的相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4 

（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神州融信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    经办律师：   

 乔佳平   张伟丽 

     

     

    尤松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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